城环评表（2016）3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羴牧牧业有限公司年养殖3000只奶山羊牧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步羴牧牧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羴牧牧业有限公司年养殖3000只奶山羊牧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羴牧牧业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在城步县西岩镇五桂村2、3、4、5、11、12、13、14组建设年养殖3000只奶山羊牧场。项目占地300亩,总建筑面积9393平方米，放养场和草场7000平方米。项目规划全群养殖3000只奶山羊，其中泌乳羊1450只，可采集山羊奶1160吨/年。根据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城步羴牧牧业有限公司年养殖3000只奶山羊牧场建设项目。
二、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采取洒水，清洗运输工具和封闭式施工等措施，防止施工扬尘、渣土对环境的影响。采取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标准要求。施工期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2、建设完善粪污贮存、处理和利用设施，确保粪污完全农业利用不外排。废水和雨水应分开收集，废水应用管道收集，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一起进入沼气池处理，沼液和沼渣经无害化处理后用于农业施肥。
3、应加强畜舍通风，粪便每天及时干清，在圈舍投放臭气吸附剂，粪污贮存利用设施密闭加盖，并在厂区内加强绿化，利用绿色植物减少恶臭气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硫化氢和氨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二级标准。
三、工程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申请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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